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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金川集团镍钴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推进落实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战略规划，进一步提升公司关键原料供应保障能力，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和持续

发展能力，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参与金川集团镍钴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不超过 50,000 万元人民币参与金川集团镍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川镍钴”）在甘肃省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交所集团”）

公开挂牌的增资扩股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金川集团镍钴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二、交易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甘交所集团通知，确认公司为金川镍钴增资扩股项目的投资

方，增资价格为 9.1666 元/股。鉴于金川镍钴已整体变更为金川集团镍钴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川镍钴股份公司”），公司与金川镍钴股份公司签订了 《金

川集团镍钴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或“本

协议”），公司本次最终认购金额为 49,999.999778 万元，占金川镍钴股份公司

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的 0.7727%，公司已全额支付增资价款。《增资扩股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双方 

甲方：金川集团镍钴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二）增资价款、支付 



1、双方同意甲方此次增资价格以在甘肃省产权交易所的公开挂牌结果即

9.1666元/股为本次增资价格，乙方增资价款为 49,999.999778万元。 

2、乙方应将扣除已付保证金外的增资价款一次性足额转入甲方指定账户

（“交割”，乙方实际支付完毕前述增资价款余款之日为“交割日”）。 

（三）过渡期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甲方的损益由本次增资扩

股后的股东共享。 

（四）违约责任 

1.在本次增资交割之前，若乙方不按本协议约定支付价款和配合甲方召开公

司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申请变更工商登记信息的，应按《增资扩股公告》《投

资申请与承诺书》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乙方已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在扣除投融资双方应向甘肃省产权交易所交纳的交易服务费后支付给甲方。 

2.乙方逾期付款的，按应付金额日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日后，

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3.本协议生效后，不履行、不完整履行或者履行本协议不符合约定之内容，

或双方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即构成违约，违约的一方应当向守

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双方均有违约的，则应各

自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五）合同的生效 

本协议由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金川镍钴股份公司掌握丰富的镍钴资源，具有稳定、优质的镍钴原料，公司

在正极材料产能布局、研发实力、下游市场等方面具有优势。本次交易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有利于双方推进业务合作，优势互补，有效拓宽公司原材料来源，实

现多维度的供应保障，提升公司产品品质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和和持续发展能力。 

特此公告。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21日 

 


